
树木交易协议书
甲方（转让方）：安徽安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1]乙方（受让方）：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等价有偿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甲方转让自有树木、乙方收购该树木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信守履行。
一、收购标的
[bookmark: auto_fouce_2]1. 甲方同意将其合法拥有的、位于京沪高铁与新河交叉口东北角（宿州市城市管理局宿马中心北侧）35KV苗庵54线#13-#16塔之间的树木，共计60棵（以下简称“标的树木”）出售给乙方。
[bookmark: auto_fouce_3]2. 乙方已对标的树木进行全面现场勘察，充分知悉并确认标的树木的数量、生长状况、所处位置等全部现状，自愿按现状收购标的树木，就标的树木现状乙方无任何异议，不得再就标的树木现状向甲方提出任何权利主张或要求甲方承担责任。标的树木后续的砍伐、修剪、搬运、运输及现场安全管理等全流程工作，所产生的全部费用、安全风险及一切法律责任，均由乙方全权承担，与甲方无任何关联。
二、转让价格与交付、清理约定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4]1. 标的树木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auto_fouce_5]2. 付款方式：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乙方须一次性将上述全部收购款支付至甲方指定以下账户，逾期支付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依据本协议第三条第（二）款第3项的约定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甲方账户信息：
户 名：安徽安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账 号：1312000209022800107
开户行：工商银行汴河支行
[bookmark: auto_fouce_6]3. 所有权转移与清理要求：自甲方全额收到乙方支付的收购款之日起，标的树木的所有权即转移至乙方。乙方须在甲方全额收到收购款之日起5日内，完成全部标的树木的清理工作（包括砍伐、搬运、运输及现场清理），确保清理后场地符合相关要求，不得遗留安全隐患，并经甲方验收合格。若乙方未按约定时限完成全部清理工作，甲方有权自行清理标的树木，由此产生的全部清理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向乙方全额追偿该费用。
三、双方的承诺与保证
（一）甲方承诺与保证
1. 甲方系标的树木的合法所有权人，有权依法处置标的树木，出售行为合法有效。
2. 甲方保证标的树木权属清晰、无任何瑕疵，未设置抵押、质押、担保等任何第三方权利负担，甲方处置该标的树木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
3. 甲方已如实告知乙方标的树木的全部现状，无任何隐瞒、欺诈行为。
（二）乙方承诺与保证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7]1. 乙方自愿收购标的树木，承诺收购后将标的树木用于合法用途，不用于任何非法活动。
[bookmark: auto_fouce_8][bookmark: _GoBack]2. 标的树木所有权转移后，因标的树木本身、交易、砍伐、搬运、运输、后续处置等任何相关事项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经济损失、安全事故及第三方索赔等，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甲方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若因此导致甲方遭受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赔偿款、罚款、律师费、诉讼费等），乙方应予以全额赔偿。
[bookmark: auto_fouce_9][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10]3. 乙方承诺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限支付收购款，若超过约定支付期限未足额支付，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有权没收乙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若有），同时乙方需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另行出售可能产生的差价损失、律师费、诉讼费等）。
[bookmark: auto_fouce_11]4. 乙方在砍伐、清理标的树木过程中，须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环保要求及安全管理规定，妥善处理现场，避免对周边环境、公共设施及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若因此导致甲方遭受任何损失的，乙方应一并赔偿。若因乙方的砍伐、清理等操作导致甲方被第三方索赔或遭受任何损失，乙方须在甲方通知之日起3日内全额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
四、争议解决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协议生效与份数
[bookmark: auto_fouce_12]1.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甲方公章（乙方为自然人的，签字按手印）后正式生效。
[bookmark: auto_fouce_14][bookmark: auto_fouce_13]2.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本协议第五条第1款约定的生效条件成就之日起生效。 

甲方（转让方）：安徽安创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15]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__________
盖章：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16]乙方（受让方）：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按手印）：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